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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与佰息工程学院l顷造奖教金管理办法

各系 (所 )、 实验室、各部门:

类人才,由北京顺造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设立
“
苏州科技大学电

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顺造奖教金
”
,用 于奖励我院教师在教学、科

研及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或教书育人效果显著者。为保证

该项奖教金的合理使用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,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教金来源和管理机构

从⒛21年起 3年 内,北京顺造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捐赠我院

5万元人民币,作为
“
苏州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顺造

奖教金
”(以下简称顺造奖教金 )。

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和北京顺造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设立顺

川

一
⑵
★



造奖教金管理委员会,负责顺造奖教金的评审和管理工作。管

理委员会由学院领导、顺造 技有限公司领导、各系部相关负

责人组成。学院综合办具体负责顺造奖教金的组织申报管理工

作。

二、奖项设置

顺造奖教金设立教学类、科研类、管理类 (含行政管理、

辅导员、其他专技系列、工勤技能系列等)三个类别,每年评

审一次,评选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名 ,其 中教学类不超过 4名 、

科研类不超过 3名 、管理类不超过 3名 ,奖励标准为每人 50OO

元人民币,并颁发
“
顺造奖教金

”
获奖证书。

三、评审条件

(一 )基本申报条件

1.遵纪守法,热爱祖国,热爱教育事业,贯彻国家教育方

针;爱 岗敬业,乐于奉献,团结协作,师德高尚,作风正派 ,

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 。

2,在教学科研一线工作满一年及以上,积极进取、富于创

新,教研效果综合评价优良,教学水平获得同行和学生的广泛

好评;或在相关一 岗位扎实工作,勤恳表率,取得突出的工

作业绩或为学院建设发展做出重要贡献,得到普遍认可。

(二 )申报教学类奖项须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(近三年):

1.独立讲授本 生、研究生必修课或专`业选修课一门及以

上。教学态度认真严谨,注重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,把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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渗透到教学过程,教学工作量饱满。

2.积极投身于本科教学,在教学建设和教研教改方面成绩

突出,主持院级及以上各 课程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。

3.发表高水平教研论文 1篇及以上。

4.积极参加学院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等工作 ,

在学院工作满 5年 ,且做出突出贡献,得到普遍认可。

(三 )申报科研类奖项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(近三年):

1.有确定的学科和明确稳定的科学研究方向,在科学研究、

技术推广、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创造性成果,具有较高的科学

价值或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。

2.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高质量论文 3篇及以上。

3.主持横向项目到账经费不少于 3O万元或者主持市厅级

项目及以上各类科研项目;

4.积极参加学院学科建设、学位点申报等工作,在学院工

作满 5年 ,且做出突出贡献,得到普遍认可。

(四 )申报管理类奖项须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(近三年):

1.在学院党政管理、教育与管理改革、实验室建设、技术

服务与创新、后勤服务与保障等重大事项中,发挥重要作用并

得到学院的认可。

2.主持校级及以上与本职岗位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,第一

作者公开发表与所在岗位密切相关的高水平管理类论文 1篇及

以上。



3.在相关一线岗位连续工作满 5年 ,且做出突出贡献,得

到普遍认可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个人申请:个人对照条件提出书面申请。

2,系 部推荐:申报人所在系部审核申报者材料,并签署推

荐意见。

3.部 门审核:由教务办、党政综合办等部门对所有申请材

料进行最后审定。

4.组织评审:顺造奖教金管理委员会根据申报及审核情况

组织专家评审、择优确定 10名左右候选人,经学院党政联席会

讨论通过后在全院范围内公示。

5.确定人选与表彰:公示结束后提交顺造奖教金管理委员

会最终审定,并 由学院发文表彰。

五、其他规定

1.在 3年内获得过校级同类奖教金者不再重复申报。

2.己获学院其他捐赠类奖项者,须间隔 3年方可再次申报。

3.在工作过程中,近三年内出现过教学事故或受到通报批

评以上处分者,不得申报。

六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由党政综合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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